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勐海景佛加油站： 

 你于站 2018年 7月 26日报来的“关于实施防渗工程改造的

报告”收悉，经我局研究后现作如下批复： 

    一、据商务部门和环保的要求进行油罐改造； 

 二、同意你站改造升级为二级加油站； 

 三、请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，按照审核批准的图纸资料进行

施工。严格做好“三同时”工作。 

四、请具有安全生产评价资质的评价机构完成安全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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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、请你站接文后，尽快到有关部门办理有关手续。 

 

 

  

勐海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8月 3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勐海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2018年 8月 3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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